
安徽籍男子夏某早年间来到
桃花，在当地经营一家餐馆。原告
虞某在当地菜场从事鱼货销售工
作。夏某经常到虞某的摊位购买
鱼货，两人因此较为熟识。虞某较
夏某年长，故夏某称呼虞某为“大
姐”，至于虞某到底叫什么，夏某并
不知道。

2020年8月1日，夏某以资金
周转为由向虞某借款10000元，虞
某考虑到这些年来相互之间也算
熟识，且夏某做着餐馆生意，多少
有些保障，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当
天，虞某将10000元现金交付给夏
某。但认识归认识，借条还是要写
的。夏某收到钱的同时向虞某出
具了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条，
今 借 到 大 姐 壹 万 元 人 民 币
（10000.00），2020年8月1日，借款
人夏某，还款日11月。”并在“夏
某”署名处加盖了夏某经营餐馆的
发票专用章。借条上未载明借款
利息。

由于“大姐”系夏某对虞某的
一贯称呼，在出具借条时，夏某也
没有特意问虞某的具体姓名，故夏
某按照平时的称呼在出借人处书

写为“大姐”，虞某也没有对此提出
异议。本来双方约定了借款时间
3个月，夏某也说只是用于资金周
转，但眼看还款时间已经到了，夏
某除了支付过部分利息外并没有
归还本金。之后虞某多次向夏某
催讨，夏某一直拖延。截至本案起
诉，夏某只归还了本金600元。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合法的借
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虞某与被

告夏某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有被告
夏某出具的借条为凭，尽管借条的
债权人处书写为“大姐”，而不是“虞
某”，但结合双方多年的经济来往，
夏某在未问及原告具体姓名的情况
下，按照平时对原告的称呼在借条
的债权人处书写“大姐”较为符合实
际情况，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法
院确认借条中的“大姐”应为虞某。
现虞某已按约向夏某交付10000
元，故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
依法成立并生效。最终法院判决夏
某归还虞某借款本金9400元，并赔

偿虞某的利息损失。

民间借贷实践中，当事人之间
较为熟络但又不知道具体姓名，存
在债务往来时，出具的借条中经常
以日常称呼取代姓名，或者有些渔
农村地区在名字书写中存在不规
范书写，如将复杂的字以相对简单
的同音字代替等，一旦产生纠纷、
到法院起诉时，出借方才如梦初
醒，发现借条的这一致命缺陷。为
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法官需要通过仔细审查来查明事
实。

在本案中，法官通过以下方法
来判断此“大姐”是否系原告本人：
借条是否其本人持有、双方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和称呼习惯如何、有无
其他债务往来等。尽管法官结合
以上因素认定了虞某的出借人资
格，但对这一疏忽还是不提倡的，
风险很大。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
若发现了这一缺陷，应当及时补
救，一是要求借款人重新出具借
条，将名字书写正确；二是在原借
条上补充出借人正确姓名；三是通
过微信等方式联系到借款人，让借
款人补充借款信息，并固定下来。

出借人名字写错借条有无效力
法院：出借人资格认定需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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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华女士在东港一
家名为“某南护肤造型”的美容店
充值8000元，购买了店内的祛斑
套餐。

2022年4月，华女士在预约美
容项目时，被告知店铺已于1个月
前转让了，新店名叫“某尚美容美
发”，华女士如要继续做美容项目，
需与某尚店沟通。结果，某尚店以
新店没有资质继续做祛斑项目为
由，让华女士再充值4800元，加上
卡内余额8000元，改做价值12800
元的“水光针+青春定格”美容项
目。后经多次协商，双方就是否需
要重新充值才能消费一事无法达
成一致。华女士遂向相关行政部
门投诉。

同年5月底，在区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调解下，华女士与原某南店
负责人刘某、受让方某尚店负责人
童某达成调解协议：童某同意华女
士将会员卡内8000元余额转入某
尚店继续消费，套餐确定为：“青春
定格”14次+“水光针”14次+“肝胆
排毒套盒任选一套”12次，另赠送
“肩颈护理”6次。

本以为事情完美解决，华女
士遂在某尚店消费了部分项目。
然而，一个月后，当华女士再次到

店消费时，抬头发现店招牌又变
了，变成了“某玥护肤造型”。华
女士进店一问，才知道童某已与
某玥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将某尚店85%的股权及附属
于该股权的其他权利转让给了某
玥公司。某玥店工作人员告知华
女士，如要继续使用原会员卡，需
额外充值或每次消费时额外支付
手续费。

连续碰到美容店转手，华女
士再也没有继续在该店消费的心
情了。但是，会员卡里还有7600
元余额，这笔钱必须要回来。在
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华女士于去
年11月向普陀法院起诉了某南店

和童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华女士在某
南店付费购买美容服务，其与某南
店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后美
容店转手给童某，三方签订协议将
华女士会员卡内余额套餐转入某
尚店继续消费，华女士作为债权人
对某南公司与童某之间的债务转
移行为表示同意。

债务转移后，原债务人某南店
的债务消灭，华女士与童某形成新
的债权债务关系，童某应向华女士
提供相应美容美发服务。现童某

不再经营某尚店，且华女士明确表
示不接受某玥店为其提供后续美
容服务，故华女士主张与童某之间
的服务合同解除的诉请法院予以
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对于华女士已消费部分
的服务产品，华女士应按约支付，
对于未消费部分的服务产品，童某
应依法返还相应的预付款项。故
而对于未履行的7600元余额，法
院判决由童某退还给华女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
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
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
付的合理费用。”

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老百姓
的口碑，诚信经营、暖心经营、时刻
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才
是企业生存的长久之道，也是营造
地方良好营商环境的必要因素。
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在办理预付
费卡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证据，
比如发票、收据等，一旦出现纠纷，
在协调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走司法
途径维权。

美容店频繁转手 消费余额找谁退
法院：由债务继受方承担退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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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裁判】

（本版内容均由区人民法院提供）

【基本案情】

戴某系退休人员，平时没事经常
在小区散步、锻炼身体。2022年7月
的一天，戴某散步时在小区门口捡到
了一部手机。手机看起来比较新，戴
某对此动了私心，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上交手机，而是自己偷偷藏了起来。
让戴某没有想到的是，小区门口2部
24小时“蹲守”的摄像头将戴某捡手
机的画面记录了下来。

原来，这部手机是住在同一小
区的周某所有。当天周某因急事
出门，匆忙间不小心将手机遗失
在了小区门口的草坪上。周某发
现手机遗失后，仔细回想了自己

当天的行动路线，并联系物业查
看了监控视频，发现自己的手机
被戴某捡去。于是周某找到戴某
索要手机。

在交涉中，因为戴某不肯归还
手机，周某于是报警处理，通过民警
现场处理拿回了手机。但在此期
间，戴某血压升高、身体不适，被送
往医院抢救。之后，戴某从医院拿
药回家继续治疗。治疗结束后，戴
某认为自己病情加重是与周某发生
争执导致的，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周
某赔偿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交
通费共计5000元。

【法官说法】

拾金不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更是法律义务。《民法典》第
312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
人有权追回遗失物。第314条规定，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
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
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戴某拾得手
机后，在权利人追回遗失物时拒不
返还，其行为已违反了法定义务。

本案中，经民警处理后，权利人
取回了遗失物，戴某又以对方追回
遗失物时双方曾发生争执导致其血
压升高、身体不适为由，要求对方承
担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
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按照过错责任原则，侵权
责任的成立，应当具备违法行为、损
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

要件，四者缺一不能构成侵权责
任。本案中，戴某要求周某承担侵
权责任，但实际上周某在向戴某要
回手机的过程中，没有与戴某发生
语言和肢体冲突，在戴某拒绝返还
的情况下，双方选择报警处理，并通
过警察现场处理的方式要回手机，
周某不存在侵权行为，也没有主观
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生活中风险、损害时有发生，在损害
发生后，如果没有法定理由，利益受
损者不能随意要求他人承担责任。

法律在保障公民享有生命健康
权的同时，也要保护每个人不被任
意追究责任，这是法律的秩序价值，
也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保障，为社
会关系提供可依循的界限和规则，
使社会可以稳定、持续发展。因此
维权要依法，不能只凭意气用事。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某的手
机丢失经查询监控后，发现手机
被戴某捡到，周某向戴某要回手
机，戴某拒绝归还，周某通过民警
现场处理的方式取回手机，戴某
与周某之间并没有发生语言和肢
体上的冲突。

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周某承
担侵权责任，需要证明存在违法行

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
四个要件。但经庭审查明，周某不
存在违法行为，也没有主观过错，
戴某就医所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
和周某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戴某要
求周某赔偿医疗费、交通费、营养
费、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了戴某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法院说法】

捡到手机拒不归还 竟还索要医药费
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